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

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将名下电线电缆业务所涉全部资产及相关权益和负债对

外转让，标的资产包括上市公司所持有的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

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东南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95%股权和广

州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董事会对于公

司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的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一）本次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系公司持有的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东南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95%

股权和广州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标的资产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

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有关

审批事项，均已在《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中详

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二）本次交易为资产出售，因此不适用《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项、第（三）项关于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相关

规定。 

（三）公司原为电线电缆与网络安全“双主业”经营模式，本次交易拟剥离

公司名下有关电线电缆业务，使公司聚焦业务于前景广阔的网络安全领域，以期

整体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及效益。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经

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

保持其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本次交易之交易对方

尚未确定，对于因本次交易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等情形，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已作出相关承诺，承诺将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 



鉴于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确定标的资产受让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是否

构成关联交易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确定。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和交易价

格根据公开挂牌的结果确定后，如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如公司在产权交易所经两次公开挂牌期满，无符合条件的受让方，或意向受

让方虽被确定为受让方但未能按公开挂牌要求的签约期限与上市公司签订标的

资产转让协议的，控股股东郑钟南承诺将由其或其指定的关联方以不低于标的资

产在本次出售的审计基准日的审计净资产值对应的价格，并按照最后一次公开挂

牌项下的其他交易条件，于最后一次公开挂牌期满日的次 1 工作日与上市公司签

署协议受让标的资产。 

此外，无论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郑钟南及其

关联方郑汉武和杨茵作出的承诺，郑汉武和杨茵将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

事会上回避表决，郑钟南将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表决时回避表决。 

综上，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有关审慎判断的规定。 

特此说明。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